
谁在受益？

在2005年出的河南省高速公路广告经营权暨广告使用
权拍卖招商手册上，记者找到了关于新郑机场高速公路的广
告规划。

规划显示，机场高速全线涉及2个收费站和1个互通立
交，依次为：机场高速与航海路互通立交，郑州南主红收费
站、机场收费站。

计划设置立柱广告塔26座，顶棚广告牌3块，桥体广告
牌4块，广告路牌7块。

也就是说，在机场高速全线，规划的广告点位只有 40
个，其中广告塔只有26座。

而这40个点位的10年独家经营权，在2005年9月16日
的拍卖中，被河南汉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下称汉风公司）以
4100多万元的高价拿下。

实际上，在拍卖会召开的2005年，25公里长的机场高速
两侧已经立有 200多个广告塔，这些广告塔在《河南省高速
公路条例》实施前后建的都有。

很显然，这些广告塔会争汉风的蛋糕，但汉风公司为什

么还要高价拍下这个路段的广告独家经营权呢？
昨日，汉风公司的负责人范鹏告诉记者，因为在拍卖前，

河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等相关单位承诺将拆除两
侧的违规广告牌，而且于 2005年 3月 1日正式实施的《河南
省高速公路条例》，也给了公司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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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高速表示今日回答记者提问
在2005年那场轰动全国、拍出了天价的河南省高速公路拍卖会上，机场高速段40个广告点位被一家

广告公司高价拿下独家经营权。
在时年的拍卖招商手册上，机场高速只规划了这40个广告位，其中广告塔只有26座。
也就是说，只有这40个广告位是合法的。在交通管理部门当年的招商中，也承诺将对当时已经存在

的220多座广告塔拆除。
谁负责管理？谁负责拆除？
5年过去了，为什么机场高速两侧的广告塔会达到500座之多？

作为户外广告的发布，是否需要经过工商部门的审批登
记呢？昨日记者联系了郑州市工商局。

首先记者通过66612315咨询热线的语音查询了解到，发
布户外广告，需要提交申请、发布者的营业执照、广告合同、发
布场地合同、广告效果图样稿以及其他法律规定需提供的手
续。

然后记者通过电话联系上该局商标广告处一位工作人
员，她介绍户外广告塔的设置不归工商部门管理，是需要到市
政等部门审批，“但是在这些载体上发布的广告需要经过工商
审核登记。”

她同时告诉记者，从前年开始，广告发布的审批登记权已
经下放到了区级工商管理部门。具体到机场高速等，属于机
场工商管理分局。

随后记者联系上机场工商分局监管科的王科长，他在电
话中坦言，按照规定是必须到他们这里进行广告发布的审核
登记，“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来申请和登记的。”

至于为什么没有一个，他明确说：“因为现在的广告塔设
置都没有经过正规手续，在违规的广告塔上发布广告，我们是
不会给审批登记的。”他告诉记者，他们审批登记后会发一个
《户外广告登记许可证》，但是前提是发布的载体有合法许可
证。

王科长说：“以前我们对这些广告塔进行调查过，没合法
的。”但是对于为何没有去查处，他表示：“按照规定查处的权
利是县级以上工商机关，首先是我们的权力有限。但是对于
违法发布我们没有查处过，我们按照别的原因查处过，比如虚
假广告，那些查处都是因为发布的内容违规。”

记者了解到，机场高速的广告经营业务在移交给经营开
发分公司之前，由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综合经营
部及路产管理处管理。

昨日，记者未能联系到路产管理处相关负责人。不过，中
原高速负责宣传的工作人员表示，今天公司相关领导会回答
记者的提问。

昨日，中原高速相关负责人称，其实 5年来，他们专门组
织了违规广告拆除工作组，也拆除了不少违法广告塔，也给了
经济补偿，但几年来，违规广告越来越多，他们也没有办法管
理。

那么这5年来，如果有人在30米控制区内建广告塔，中原
高速的路政人员会阻止吗？

上述负责人表示，路政人员一定会去阻止。
在高速公路路政人员一定会阻止的情况下，机场高速两

侧的广告塔仍在疯长，是什么原因？相关问题，记者已向中原
高速递交了采访提纲。

昨日下午，中原高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认为，
机场高速控制区以外的广告塔，应该由土地、规划、工商等部
门来管。

昨日，记者未能联系上土地、规划等部门，但工商部门给
了一个说法，这个说法也让人吃惊。

通过两天的调查，记者发现，在机场高速两侧，从十几米
远到50米开外的空间内，均有广告牌耸立。

昨日，中原高速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河南省高速公路
条例》实施之前，机场高速两侧20米为控制区，所以当时已有
很多广告牌就建在20米外，这些在新条例实施前是合法的。

如果说 30米控制区外，中原高速没有执法权，那么这些
建在30米以内的广告塔中原高速为何不清理呢？

昨日，在省市执法部门检查机场高速违规广告牌的集中
行动中，负责机场高速两侧广告设施管理的单位河南中原高
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开发分公司（下称经营开发分公司）
负责人武先生也随队前往。

武先生说，隔离栅以内属于他们的征地范围，征地范围外
的广告塔他们无权管理。记者询问机场高速的隔离栅和路的
间距是多少米，武先生说，他还不太清楚，因为机场高速两侧
的经营管理权刚刚移交到他们公司一个多月，而他本人也到
任不久。

那么，机场高速 30米控制区内到底有多少违规广告塔？
武先生说他也不清楚。

《河南省高速公路条例》2005年3月1日实施，条例规定
国家重点高速公路用地两侧外各 50米、其他高速公路用地
两侧外各30米、高速公路立交桥、匝道、收费站外侧各100米
范围内为高速公路建筑控制区。除公路防护、养护需要的以
外，禁止在高速公路建筑控制区内新建、扩建建筑物或者地
面构筑物。

昨日，记者找到了两份文件，一份是河南省人民政府下
发的，一份是省交通厅下发的，两份文件的内容均表明要大
力清理整顿高速公路广告设施。

省政府的这份文件明确表示，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依
法享有公路的广告经营权。除高速公路收费站区、立交区、
服务区和过路天桥区“四区”外，凡在高速公路、高速公路用
地范围内、高速公路建筑控制区内设置的广告设施，均属于
违法构筑物，应当予以拆除。

凡未经批准于2005年3月1日前在高速公路、高速公路
用地范围内、高速公路用地两侧向外延伸 20米范围内设置
的广告设施，以及 2005年 3月 1日以后在《河南省高速公路
条例》规定的建筑控制区范围内设置的广告设施，限期无条
件撤除。

2005年3月1日以前经有关部门批准在高速公路、高速
公路用地范围内、高速公路用地两侧向外延伸 20米范围内
设置的广告设施，和国家重点高速公路用地两侧向外延伸
20米至50米之间，其他高速公路用地两侧外延伸20米至30
米之间设置的广告设施，限期予以拆除，高速公路经营管理
单位应给予合理补偿。

在河南省交通部门2005年出版的《见证》一书中，也有一
段明确的表述：《河南省高速公路条例》颁布实施，使广告设置
有了清晰规范的执行标准，为清理整顿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河南省交通厅下发了严格贯彻《河南省交通厅关于清理
整治高速公路控制区违章设施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河南
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
司联合省交通厅路政处、省高速交警支队，对高速两侧的广
告塔进行强制拆除。

《见证》中说，共有 500名工作人员参与了拆除行动，省
内媒体均对清查工作进行了报道。

很显然，哪些广告是违规的，高速公路广告如何管理，这
些文件给出了明确答案。

可为什么没有人来执行呢？

管理有法可依，为何无人执行？

30米控制区内有多少违规广告塔？

中原高速表示今日回答记者提问

机场高速沿线没有一个合法广告塔？

高速公路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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